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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⒛19年河南省南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南阳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南阳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的委托,就关于⒛19年河

南省南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号 )、 《土地储备管

理办法》 (国土资规 [2017]17号 )、 《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财库 [2015]83号 )、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号 )、 《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 )、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 [2017]89号 )、 《关于印发 〈地方

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财预[2017]∞号 )、 《关

于印发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 [2018]8号 )、 《关于规

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 [2016]4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关于⒛ 19

年河南省南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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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西峡县土储中心 指 西峡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2 内乡县土储中心
匕
日 内乡县土地储备中心

3 邓州市土储中心
匕
日 邓州市土地储备中心

钅 唐河县土储中心
匕
日 唐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5 南召县土储中心
匕
日 南召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6 桐柏县土储中心
匕
日 桐柏县土地储备中心

7 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 指 ⒛19年河南省南阳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

8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9 本法律意见书
匕
日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⒛19年河南省南阳市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10 土地管理法
匕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匕
日
钅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2 管理办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13 规范管理通知 指 《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14 《管理办法 (试行 )》
匕
日

《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财预 [2017]∞ 号)

元、万元
匕
日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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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 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管理办法 (试行 )〉 》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己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己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南阳市土地储各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

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愿意作为信息披露文件向投资人披露,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市及各区 (县 )土储中心己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

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

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

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

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

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 ,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 《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

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

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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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申请南阳市土地储各项目发表如下

法律意见:

一、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的基本情况

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拟用于南阳市西峡县、内乡县、邓州

市、唐河县、南召县、桐柏县的土地储备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二、南阳市西峡县土地储备项 目基本情况

(-)西峡县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1、 西峡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

本所律师经核查西峡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西峡县土储中心持有西峡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2307OO60睨 ⒛),名称:西峡县土地

收购储各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对需要进行储备的土地使用权实施收购储备。

土地收购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和整理,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土地市场投放;法定

代表人:乔建新;经费来源:事业收入;开办资金: 0.8万元;举办单位:西峡

县国土资源局;有效期自⒛15年9月 29日至⒛zO年 9月 ⒛日。

本所律师认为,西峡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

2、 西峡县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拟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万元 )

南阳市西峡县土地储备项目 36000.00

,
臼 南阳市内乡县土地储备项目 20000.00

3 邓州市土地储备项目 9500.00

4 南阳市唐河县土地储备项目 15000.00

5 南阳市南召县土地储各项目 10000.00

6 南阳市桐柏县土地储备项目 25000.00

合计 11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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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峡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 ⒛03年 6月 26日 出具的《关于成立西峡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的批复》 (西编字 [2003]27号 ),同意设立西峡县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该中心为股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国土资源局,核定事业编制 3名 ,经费

实行自收自支。

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各机构名录 (⒛ 18年版))的

通知》 (自 然资办函 [⒛ 18]503号 ),西峡县土储中心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411323,具 各土地储备

机构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西峡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且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

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二 )西峡县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西峡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南阳市土地储各项目申请资金计划

用于收储西峡县以下 24宗地块 ,根据 《西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峡县 ⒛ 19

年度土地储备及供应年度计划的通知》 (西政文 [2018]215号 ),前述地块已列

入收储计划;地块基本情况如下 :

1、 收储地块太平镇 2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2

位∷∶置 北临景区干路,东临东坪路,西、南临东坪河滨河路

|芏疝癍妯栋蒗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Ⅱ{讠扌弩0|钅 ;音iiil;∶ i^i^;1 19.⒋ 亩

∷嗨篝严婶∷节∷丨丨0:!! ⒛18年

∷辈璞霎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0,O047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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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 OO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2、 收储地块太平镇 3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3

位∷置 南临东坪河滨河路,其他三面环山

土∷地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铐∷各∷面∷稗∷ 46.83亩

竿∷∷||Ⅱ |∴∴∴|Ⅱ |∷∷∷丌扌乏哏里 2018年

土 ∷地 批 复
∷∷∷
=∶

Ⅱ∷∴∷∴l
∷
=∷
∷△∷∷Ⅱ

≡∷iⅡ∴li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0.OO锊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20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0047公 顷土地 (其 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3、 收储地块太平镇 4

一邪∷缉鳏
〓

收储地块太平镇 4

东临东坪 2路,西邻东坪路,南北临社区广场

商业金融用地

62.81亩

揣蛹捅i幽 2018年

磔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0.O047

公顷土地 (其 中耕地 5.3383公 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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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 OO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4、 收储地块太平镇 5

地块俏∷琊 收储地块太平镇 5

位‖∷置 东临仲景路,南邻太平 2路 ,北临太平 1路,西临太平大道

土:弛规划性质∷
∷∷∷∷∶
=∶
∷∷∷∶Ⅱ∷i∷∷∷∷∷∷∷∷∵I∴∷∷∷∷Ⅱ∷

居住用地

∷鳅∷I丨 :Ⅱ ||l|iiIi∷杯∷ 15.29亩

储|备拜始时∷间 ⒛18年

土地批复

硼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0.00豸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OO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5、 收储地块太平镇 6

收储地块太平镇 6

北临植物 1路 ,东临林海路,其他两面环山

居住用地

∷解∷萧∷而弼 11.57亩

2018年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0.0047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00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7、 收储地块太平镇 8

收储地块太平镇 8

北临太东路,南临财富路,其他两面环东坪河

∷±itL∷规:馘喹莰
i":羽‖

"‖

‖

"l灬

≡J""∷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 收储地块太平镇 7

∴睚块名∷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7

位∷|氆 北临植物 2路 ,南临植物园路,东临景区干道,西临唐寺沟河

土抛渤战刂性∷质 居住用地

蟀∷簧两狎∷ 11.娟 亩

储备开始时阃 ⒛ 18年

土∷嗨批∷复

黼

谓∷
〓
一”
"

〓J
"
"

型‖榨璧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0。 0047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00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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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面积∷ 39.18亩

储∷备开∷始∷时∷间 ⒛18年

革∷挫∷抑∷纂
I∷|∶∷|∷∶Ⅱ
∷∷∷∷∷∷∷∷∷0∷

=∷
∷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0.0047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004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8、 收储地块太平镇 9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9

位△∷置 北临太东路,其他三面环东坪河

蚺 胛 叩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衅箨声积 16.67亩

丝筻壅绅罾阿 2018年

刂

蚶
‘
一〓
F
〓

⒛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0.O047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作为该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0O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9、 收储地块太平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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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决茗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10

'陲

△置 南临茱萸路,其他三面环山

i宀∷埤唧 堆愿 居住用地

∷犄触弭∷谬 35.11亩

∷媸∷皙∷栖时∷汩 ⒛18年

±ltt唧厚

鞋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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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⒛ 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西峡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1号 ),

同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0.O0留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作为该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

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004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2)⒛ 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西峡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5号 ),

同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 41.292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4个村李凹组等⒛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⒋。⒛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10、 收储地块太平镇 11

型:婴Ⅲ∷:∶∶∶lll 收储地块太平镇 11
居住用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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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眦 规戈刂性∷质 南临植物 2路 ,西临植物园,其他两面环山

Ⅱ!0∴;!∷|0|,|∵ il^:,∷ :,|i∴∷ 6,87亩

∷储∷各∷开∷始时∷间 ⒛18年

肀呷晖
i==∶|∷
=

(1)⒛ 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西峡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7]451号 ),

同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0.0047公顷十肭|(其中耕lllJ5,3383公 顷),作为该具⒛16年唐第一批乡

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12月 12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6]29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东坪村等 8个村东坪村二组等 13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30。 004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5.3383公 顷),同意县国土资源

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2)⒛ 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西峡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5号 ),

同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荃1.29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4个村李凹组等 ⒛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 41.⒛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 顷),作为该县 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11、 收储地块太平镇 12

宫∴

收储地块太平镇 12

北临唐寺沟河,东、南临植物园路,西边临山

迮∵}恩i;;讶l:它 1皙I彗甘∷丿易目: 居住用地

镰耷胃积 13.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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蟀铎|扌维噔月 ⒛18年

i∴;瞥舅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5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41.292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⒅ 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批

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荃 个村李凹组等 ⒛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 41,292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12、 收储地块太平镇 13

地块∷茗秣 收储地块太平镇 13

位∴∶置∷ 东临太平大道,北临绿地,其他两面环山

韭瓦颊勃Jlg|言言i 居住用地

∷嘟 76,49亩

蟀∷Ⅱ||I||∶∶∶li箩 |∴。∶∷!∶∶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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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5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41.292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批

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o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4个村李凹组等⒛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 41.⒛ 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⒅ 公顷),作为该县 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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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储地块太平镇 14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14

∷位∷置 西临太平 4路 ,南临茱萸路,其他两面环山

迕地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储各∷面积 69,53亩

储各∷开始∷时间 ⒛ 18年

土∷地∷批∷复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8]565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41.29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批

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4个村李凹组等⒛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 41.29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14、 收储地块太平镇 15

i|iii0|}蜉殛 收储地块太平镇 15

北临太东路,南临鱼银路,西临居民区,东临山

∵硼糊 蛎 居住用地

赭 整 27.88亩

喘鼯吵 ⒛ 18年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5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41.292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sg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批

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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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4个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⒋,⒛ 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68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15、 收储地块太平镇 16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太平镇 16

位∷置 南临植物 2路,西临唐寺沟河 ,东临景区干道,北临山

土∷地∷规戈刂性质 商业用地

储备面∷积 66,83亩

∷将缈壅蚪阌 ⒛18年

革鞘晖

∷ ∷ Ⅱ
∷∷∷∶∷Ⅱ∷
∶
=0∷
Ⅰ

一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5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丹水镇等 9个镇 (乡 )潭沟村李凹组等⒛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41.29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⒅ 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二批

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o17]279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丹水镇等 9个镇潭沟村等 14个村李凹组等 ⒛ 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 41。 ⒛27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8.71∞ 公顷),作为该县 ⒛17年度第

二批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

地方案。

16、 收储地块太平镇 17

收储地块太平镇 17

矿∷∷鞴 一组北临太东路,南临财富路,东临山,西临东坪河;二组北临财富路,其

他三面环山

居住用地

∶嘟 ∷积≡ 167.47亩

⒛18年

∶萎龇蝌∷薪 ⒛18年 4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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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6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 (乡 )东坪村一组等 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5.⒛狃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7965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

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8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 (乡 )东坪村一组等 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35.59狃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7965公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三批

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

案。

17、 收储地块太平镇 18

丿

|

垫塔名私 收储地块太平镇 18

位,擤杜 东临林海路,西临植物 1路,其他两面环山

翱 兢芄漉扇 居住用地

∷铸笱面槲l 65.12亩

∶唰糊蛹| 2018年

鎏 卸

灬
衬

摧

⒛18年 4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6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 (乡 )东坪村一组等 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5.59仳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7965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

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8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 (乡 )东坪村一组等 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35.59狃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7965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三批

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

案。

18、 收储地块太平镇 19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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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罩 北临太东路,南临财富路,东临东平河,西临滨河绿地

土∷地规划∷性∷质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储∷各∷面∷积 25.31亩

储各秆雉∷时∷闰 ⒛ 18年

±∷地妣复

∷∶∷∷∷∶∶Ⅱ∷∶∷ii∷∷

⒛18年 4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66号 ),同

意西峡县征收太平镇等 3个镇 (乡 )东坪村一组等 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5,⒆44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7965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三批乡

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2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17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17]281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太平镇等 3个镇 (乡 )东坪村一组等 1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35.59狃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7965公 顷),作为该县⒛17年度第三批

乡镇建设项目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

案。

19、 收储地块城区 33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城区 33

∷蚜∴暹萎≡ 东至李营路、西至沙岭路、南至汉冶路、北至 312国道

i{{{|}l:i^0”∷翅∷华凑 商业服务用地

|跚∷鲤 115。 4亩

2018年

:置莒率‖l甘犟帚| ⒛07年 12月 3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 ⒛07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07]562号 ),同

意西峡县人民政府征收该县 22,9248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15.阢43公顷),

作为西峡县 ⒛07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

土地方案。

麒
≡
鼷

zO、 收储地块城区 ⒛

∶瞰 ∵缃 收储地块城区 29

东至红石桥路、西至景湾路、南至屈原路、北至 312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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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埘性∷质∷ 工业用地

∷储|各面积 20.21亩

储|备开Ⅱ始∷时∷间 ⒛ 18年

鬣:=幂

⒛10年 12月 28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10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补办手续的批复》 (豫政土[2010]913号 ),

同意西峡县转用并征收回车镇 13。 ⒛00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6.9839公 顷),

作为该县⒛10年度第二批城市补办手续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

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21、 收储地块城区 30△

地∷块名∷称 收储地块城区 30△

礓
一

位
∷

东至跃营路、南至双河路、西至前岗路、北至屈原路

苎∷华塑契紧∷物流仓储用地

储备面积∷ 357.94亩

储∷各∵拜始盯间 ⒛18年

走∷地批复

=⒈""

飕

⒛09年 5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补办手续的批复》 (豫政土[2009]553号 ),同

意西峡县人民政府征收该县 38.2885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21。 O353公 顷),

作为该县第一批乡镇补办手续建设用地,核减申请用地面积 4.1501公 顷。

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按核减后面积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08年 12月 10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补办手续农用地转用的批复》(宛政土[2008]197号 ),

同意西峡县农用地转用 42。 4386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1.0353公 顷),作

为该县 ⒛08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补办手续,同意县国土资源局制订的

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收储地块城区 SO-2

∷〓〓一_
〓脏堪郦 收储地块城区 30吃

东至跃营路、南至双河路、西至前岗路、北至屈原路

物流仓储用地

鞘笫甲濯 137.1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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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开∷始∷时词 ⒛18年

半箩鹅纂∷ ⒛09年 5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补办手续的批复》 (豫政土[2OO9]553号 ),同

意西峡县人民政府征收该县 38.2885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21.OS53公顷),

作为该县第一批乡镇补办手续建设用地,核减申请用地面积 4,1501公 顷。

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按核减后面积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08年 12月 10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补办手续农用地转用的批复》(宛政土[2oo8]197号 ),

同意西峡县农用地转用 42,4386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1。 O353公顷),作

为该县⒛08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补办手续,同意县国土资源局制订的

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

23、 收储地块城区 31刁

地块梏∷蟊 收储地块城区 312

位世置 东至沪陕高速、西至工业大道、南至稻香路、北至迎宾大道

剁 ∷9∴|}丨 !丨∷扌i∫!!J∶:;:,^^;∶ 工业用地

蟀簟珥秤 30,75石苜

鲋 ∷椭 ∷嘤 ∷⒛18年

挚 丨牦霁 ⒛08年 12月 3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⒅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08]449号 ),同

意西峡县人民政府征收该县 15.5709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8241公 顷),

作为该县 ⒛08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按拟订的征收

土地方案。

⒛、收储地块城区 ⒛-2

收储地块城区 32甥

东至拟建 312国道、西至创业大道、南至汽配路、北至慈梅路

丨丨i棚槲 工业用地

∴髁 128.43亩

竺∷燮狂篷翠挈 2018年

跚 鞘 ⒛09年 5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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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⒛OS年度第六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09]557号 ),同

意西峡县人民政府征收该县 57。 田09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1.7910公顷),

作为该县⒛08年度第六批乡镇建设用地,核减申请用地面积 0.2274公顷。

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按核减后面积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08年 12月 16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峡

县⒛⒅年度第六批乡镇建设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宛政土[2008]222号 ),

同意西峡县农用地转用 57.7583公顷的土地 (其 中耕地 1,7910公顷),作

为该县⒛∞年度第六批乡镇建设用地。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西峡县上述拟收储土地己列入

西峡县土地储各计划并已取得有关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需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三、南阳市内乡县土地储备项 目基本情况

(一 )内乡县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1、 内乡县土储中心的基本信息

本所律师经核查内乡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内乡县土储中心持有内乡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257425鲳 “XK),名称:内乡县土地

储各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土地储备进行管理。存量资产盘活,土地资源优

化配置,合理利用土地,依法垄断土地市场,规范土地交易行为,收购储备土地 ;

法定代表人:符飒;经费来源:事业收入;开办资金: 5万元;举办单位:内乡

县国土资源局;有效期自⒛17年 3月⒛日至⒛22年 3月⒛日。

本所律师认为,内乡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

2、 内乡县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根据内乡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⒛∞年9月 ⒛ 日出具的《关于成立内乡县土

地储备中心的通知》 (内编[2OO2]7号 ),同意设立内乡县土地储备中心,隶属

县国有土地资源局领导,编制 5名 ,人员内部调整,经费供给形式自收自支。

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各机构名录 (⒛ 18年版 )〉 的

通知》 (自然资办函 [⒛18]503号 ),内乡县土储中心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⒛18版土地储各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茌 11325,具备土

地储备机构资格。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内 乡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

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且己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二 )内乡县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内乡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南阳市土地储各项目申请资金计划

用于收储内乡县 8宗地块,根据 《内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乡县 ⒛19年度土

地储备计划的通知》 (内政 [2018]72号 ),前述地块己列入储备计划;地块基

本情况如下 :

1、 华福包装园项目地块

地块名∷称∷ 华福包装园项目地块

∷立Ⅱ置 方山路与工业路交叉口西北角区域

丰骅趄塑樊塑 工业用地

储∷各面积 631亩

∵睹各丌始眭阃 ⒛ 18年

踺
(1)⒛ 18年 9月 2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内乡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1093号 ),

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屈庄村斜地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 0037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7,5755公 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

案。

⒛18年 11月 1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宛政土[2018]221号 ),同意内

乡县人民政府转用并征收湍东镇屈庄村斜地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03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7.5755公 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

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

土地方案。

(2)⒛ 18年 9月 2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内乡县⒛18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18]1126号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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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内乡县征收湍东镇东符营村等 2个村三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3.5354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31.3983公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四批乡

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8年 11月 1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8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宛政土[2018]218号 ),同

意内乡县征收湍东镇东符营村等 2个村东符营村三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33.5354公 顷土地 (其 中耕地 31.3983公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四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方案。

2、 菊城华府项目地块

毕替∷孝∷∷∴∴|∶∴∷!∶ !||Ⅱ 菊城华府项目地块

寅檎 鹏翔路西侧区域

∶∶氵0查礻91fl犀0茭 商业、居住用地

储蚕∷茵∷秫 22亩

∷唰 芗肖蚵i咸 ⒛ 15年

∵鲫 ∵||!ii|||丨 li
|∴∷∷∷|△∷Ⅱ∷∷l∷

⒛15年 12月 24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5]1209号 ),同意

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屈应村梁洼组等 8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8。 7766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7.1399公顷),作为该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

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5年 12月 31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5]358号 ),

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屈庄村梁洼组等 8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8.77GG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7.1399公 顷),作为该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

案。

3、 郦都国际二期项目地块

∶翳 浩 郦都国际二期项目地块

捶≡置!窒 郦都大道与长安路交叉口东北角区域

商业、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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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面积 6亩

储∷备∷开∷始时∷间 ⒛ 18年

±∷地批复 ⒛18年 9月 2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 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1093号 ),同意

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屈庄村斜地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OO3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7,5755公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 ,

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8年 11月 1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宛政土[2018]221号 ),同意内

乡县人民政府转用并征收湍东镇屈庄村斜地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9,003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7.5755公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三批城市

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

土地方案。

4、 县衙拆迁安置遗留地块

地块∷名称 县衙拆迁安置遗留地块

位I∵遣 :
∴△
=△
△Ⅱ△∷

临湍路与天渠路交叉口西南角

商业、居住用地

70亩

修辔 箩唧 年2011

勤 扌腹
Ⅱl△∷∷∷Ⅱ∷∷:∷∷∷

=

。艹 |

⒛l1年 6月 30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0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补办手续的批复》 (豫政土[2011]712号 ),

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城关镇等两个镇 13.52“ 公顷土地(其中耕地 12.泓 22

公顷),作为该县⒛10年度第二批城市补办手续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

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桐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补充

耕地方案。

⒛11年 8月 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县

⒛10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补办手续有关事宜的批复》(宛政土 [2011]114

号),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城关镇等两个镇 13.Ⅱ 54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12.泓22公顷),作为该县⒛10年度第二批城市补办手续建设用地,同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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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5、 纸制品产业园项目地块

地块∷名∷称 纸制品产业园项目地块

位∷置 长信路与鹤鸣路交叉口西南角区域

丰铆喇吐m琶寅 工业用地

储∷各∷面积∷ 350亩

储各开始∷时间 ⒛18年

丰典批∷复

∷
=∷=Ⅱ
∷∷∷

||

“
艹

侬

(1)⒛ 18年 9月 2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内乡县⒛18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1097号 ),

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东王营村村委等 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3599

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4.3300公 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

案。

⒛18年 11月 1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8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宛政土[2018]220号 ),同意内

乡县人民政府转用并征收湍东镇东王营村村委等 4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4.3599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4.3300公 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二批城市

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

土地方案。

(2)⒛ 18年 9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内乡县⒛18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2018]1068号 ),

同意内乡县征收湍东镇东王沟村三组等 1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9.∞ 37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 18.7302公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

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8年 11月 1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8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宛政土[2018]217号 ),同

意内乡县征收湍东镇东王沟村三组等 1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9.0237公 顷

土地 (其中耕地 18.73∞ 公顷),作为该县⒛18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 ,

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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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业集聚区安置项目地块

地块名称 产业聚集区安置项目地块

位:∷置 新法院西侧

土:咀规戈刂性质 商住用地

储∷备面积 60亩

∵睹备∷开鼷 ∷
=∷
∴间∷ ⒛ 12年

丰∷邶扌町复

∷∷∷∷∷∷∶|∷∷∷∷

⒛12年 11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3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3]1207号 ),同意

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等 2个镇 29.2399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 13。 3242公

顷),作为该县⒛13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

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2年 12月 25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3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3]329号 ),

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等 2个镇29.23∞ 公顷土地(其中耕地 13.32绲

公顷),作为该县 ⒛13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

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7、 火车站广场项目地块

∶00}|∷攀拦郅 火车站广场项目地块

萨i譬 宝天曼大道与飞龙大道交叉口东北侧

±̄̄∷辫禊挤牲争攉 商住用地

〓积
一嘟

80亩

碚燕豸耠蛹∷鞋 2007年
韭地批∷复Ⅱ∴

俪副些
⒛06年 12月 3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06]745号 ),同意内乡县人民

政府转用并征收湍东镇 30.75⒄ 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0.4105公 顷),作

为该县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该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

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07年 9月 2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宛政土[2007]114号 ),同意内乡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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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用并征收湍东镇 30.7504公顷的土地,作为县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

县国土资源局制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

8、 牧原创业广场项 目地块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内乡县上述拟收储土地己列入

内乡县土地储各计划并已取得有关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需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四、邓州市土地储备项 目基本情况

(一 )邓州市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l、 邓州市土储中心的基本信息

本所律师经核查邓州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邓州市土储中心持有邓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81mm25四 2M),名称:邓州市土地

储备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保护与合理用地提供土地整理储备服务,负责全

市土地收购储备工作;住所:河南省邓州市北环路国土资源局院内;法定代表人 :

地块∷名∷称 牧原创业广场项目地块

∷宓∷置 方山路与湍河东路交叉口东北角

∵±地规戈刂性∷质 商住用地

储∷各∷面∷积∷ 76.1445亩

储∷各开始∷时伺 ⒛13年

±∷地∷批复 ⒛13年 11月 8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3]1164号 ),同意

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东王营村村委集体耕地 5,0763公 顷土地,作为该

县 ⒛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3年 11月 29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⒛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3]301号 ),

同意内乡县转用并征收湍东镇东王营村村委集体耕地 5.0763公顷土地,作

为该县 ⒛13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

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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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鹏;经费来源:财政补助收入;开办资金:42万元;举办单位:邓州市国土

资源管理局;有效期自⒛16年 5月 30日至⒛21年 5月 30日 。

本所律师认为,邓州市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

2、 邓州市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根据邓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⒛05年 6月 23日 出具的《邓州市机构编制委

员会文件》 (邓编 [2005]18号 ),邓州市土储中心为邓州市国土资源局领导的

股级全供事业单位 ,核定全供事业编制 6名 ,其中主任、副主任各 1名 ,所需人

员在市国土资源局在编人员中公开考聘。

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⒛ 18年版 )〉 的

通知》 (自然资办函 [⒛18]503号 ),邓州市土储中心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411381,具各土地储备

机构资格。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邓州市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

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且己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二 )邓州市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邓州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申请资金计划

用于收储以下邓州市 2个项目的相关地块,根据 《邓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邓州市 ⒛19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邓政办 [2018]159号 ),前述地块己列入

储备计划 ;地块基本情况如下 :

1、 收回永盛油脂存量土地

∷地|臾客称 收回永盛油脂存量土地

∷陲ii置 文化南路东侧

±∷地规划姓质 商住用地

储各面积
=
60亩

∷陪基舟始莳孰 2017年

∶眦 扌盱复

∶l‖l∷∷
⒛17年 11月 6日 ,邓州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邓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收回

邓州市永盛油脂有限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 (邓政文[2017]183

号),同意收回邓州市永盛油脂有限公司位于文化南路东侧的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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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川 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证号为邓国用[2OO3]第 025342号 ,证载面积 42338,8

平方米),并注销上述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2、 化纤产业园项目地块

地∷块名称 化纤产业园项目地块

位△置 邓襄路东侧、穰城路西侧、丹江大道两侧

±地∷规∷划∷性质 工业用地

储∷各面∷积 489.4亩

储各∷开:始时间 ⒛16年

±∷地批复

∷∷∷∷∷∷Ⅱ∵∷∷∷∷∷
Ⅱ
∷∷∷∷∷∷∷

泔

i奋

⒛16年 1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邓州

市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6]3号 ),同意邓州

市转用并征收古城街道办事处等 3个街道办事处 (乡镇)新西社区二组等 21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7.能 10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⒛,9856公 顷),作为

邓州市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邓州市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

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4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邓州

市⒛15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6]518号 ),同意邓

州市转用并征收湍河街道办事处等 4个街道办事处 (乡镇)许庄社区许二组

等 28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茌 .扭52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9.5045公 顷),

作为邓州市⒛15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邓州市国土资源局拟订的

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6月 19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邓州

市⒛16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14号 ),同意邓

州市转用并征收 27.5778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4.6747公 顷),作为邓州

市⒛16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核减申请用地面积 6.7368公 顷,同意邓

州市国土资源局按核减后面积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

土地方案。

zO17年 6月 2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邓州

市⒛16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54号 ),同意邓

州市转用并征收 34.9128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4.2967公 顷),作为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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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市⒛16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邓州市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

JⅧ 用方案、补充糊 方案和征lk±地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邓州市上述拟收储土地已列入

邓州市土地储备计划并己取得有关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需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五、南阳市唐河县土地储备项 目基本情况

(一 )唐河县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1、 唐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

本所律师经核查唐河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唐河县土储中心持有唐河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⒛ 6741015536),名称:唐河县土地

收购储各中心;宗 旨和业务范围: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实施

土地收购,供地前期开发和管理,建立建设用地储备库,扩大土地储备量,创造

净地出让条件;住所: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凤山路;法定代表人:白桦;经费来

源:非财政补助;开办资金:34.5万元;举办单位: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有效期

白⒛15年 4月 13日至⒛⒛年4月 13日 。

本所律师认为,唐河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

2、 唐河县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根据唐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 ⒛06年 7月 26日 出具的《关于成立县土地储

备中心的通知》 (唐编 [2OO6]9号 ),同意设立唐河县土地储备中心,该中心为

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唐河县国土局。

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⒛18年版 )〉 的

通知》 (自然资办函 [⒛ 18]503号 ),唐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己被列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4113⒛ ,具备

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唐河县土地收购储各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且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

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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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河县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唐河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南阳市土地储各项目申请资金计划

用于收储唐河县以下 17宗地块,根据 《唐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实施 ⒛19

年度第一批土地储各专项债券项目的通知》 (唐政土 [2018]130号 ),前述地块

己列入收储计划;地块基本情况如下 :

1、 X夕 01⒌⒅ 地 块

地块∷名∷称 XZ2015-08扫色彦矢

位∵置 兴达路南侧、旭升路东侧、经四路两侧

土地规划性质 工业用地

∷孵笛面积 150.4275亩

雒∷∷∷Ⅱ!|∴∴||i∷∷∷驷 ∷!∴∴∷!∴ ||||!∷∷∷||∶∴∷∶∶!!∶!|∶ ⒛16年

黝幂
⒛16年 5月 1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5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6]604号 ),同

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两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段湾村段湾组等 4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21,1586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⒛.1467公顷),作为唐河县 ⒛15

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6月 2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5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016]152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两个乡 (街道办事处)段湾村段湾组等 4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1.15sG公 顷土地 (其中耕地⒛.1467公顷),作为唐河

县⒛15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

方案。

2、 ⅩZ201⒌ Og地块

地∷块名∷称∷ ⅩZ2015-09地 块

:位 :∶≡翼 兴达路南侧、盛鼎路东侧

∶骊 i帚;昂帚干i丨 工业用地、道路用地
1GG.9515亩

蛸∷箫秆∷箱∷嘤 2016年

∶粼 ⒛16年 5月 1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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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⒛15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6]604号 ),同

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两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段湾村段湾组等 4个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 21.1586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⒛。1467公 顷),作为唐河县⒛15

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6月 2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5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016]152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两个乡 (街道办事处)段湾村段湾组等 4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1,1586公顷土地 (其中耕地⒛.1467公顷),作为唐河

县⒛15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

方案。

3、  CS2014-01朔 鱼 彦 起

0嘤|∶;∶ l。。i ∞ ⒛ 14-01地
块

位∷|置 工业路北侧、星江路西侧

置∴地∷规∷划Ⅱ吒匮 工业用地

∷畸笱田璐 93.4995亩

-0荨00覃|睥挈 ⒛ 15年
硼 比复l ⒛15年 2月 28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4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5]87号 ),同意唐

河县征收 9.7957公 顷的土地,作为唐河县⒛14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

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5年 6月 9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

⒛14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5]95号 ),

同意唐河县征收 9.7957公 顷的土地,作为唐河县⒛14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

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4. CS2014-08 fi94

cs2014-08 
'&4

|∷糨 伏牛路南侧、日月潭东侧

工业用地

蓝蕃粥褓 32.甾 15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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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开∷始时祠 ⒛15年

±∵地批复 ⒛15年 4月 27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5]348号 ),同意唐

河县转用并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朱庄村吴庄组等 5个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 6.8051公顷的土地(其中耕地 6,6733公 顷),作为唐河县⒛⒕

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

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5年 6月 9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

⒛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o15]96号 ),

同意唐河县转用并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朱庄村吴庄组等 5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6,8051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6.6733公 顷),作为唐

河县 ⒛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

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5、  XZ2014-09地 占 赶

±t。·丿扌-氵纟±卓弘- XZ2014-09扫
L彦 瘐

∷啡∶鼙i 日月潭东侧、兴达路南侧

∶鳓舳蚶滕 工业用地

惚 :绀
39.9885亩

黟 ·⒛ 15年度

~
〓

排 某

⒛15年 4月 30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5]396号 ),同

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张湾组等 10个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 34,3G27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2.敬∝ 公顷),作为唐河

县 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

方案。

⒛15年 6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o15]118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张湾组等

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62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2.泓04公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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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Ⅰ{为唐河县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

∷△
=J{收
土地方案。

6、 XZ201⒋ 10地块

芈终舀挚 ⅩZ2014-10地块

位△∶氇Ⅱ 工业路北侧、唐起路两侧

驷 ∴∷∷∶!||∶∷|Ⅱ∵||∷忤∷∵∷|∶ |!|!∴∶!!∵ 工业用地

储∷备面积∷ 75亩

储纷 始∷∷时词∷ 2015年度

鞔

一〓i
i

⒛15年 4月 30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5]396号 ),同

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张湾组等 10个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 34。 ⒛2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2。 ⒏∝ 公顷),作为唐河

县 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

方案。

⒛15年 6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015]118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张湾组等

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4.362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2.⒏∝ 公顷),作

为唐河县 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

收土地方案。

7、  XZ2014-07出 岜 块

∷垫鏊酃皙⊥ Ⅹ” 01⒋07地块

兴达路南侧、星江路西侧

芊∷斟擢挛I墼珲 工业用地、道路用地

鲫 攥 229.614亩

2015年度

ΞΞJ泔l灶苫零冒言膏寻,,l甘 ⒛15年 4月 30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县 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 )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豫政土[2015]396号 ),同

南张湾村张湾组等 10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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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组织 34,“2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2.泓 04公顷),作为唐河

县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收土地

方案。

⒛15年 6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5]118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张湾组等

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4.3627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32.弘∝ 公顷),作

为唐河县⒛14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征

收土地方案。型
ii|∶

8、 cmo1⒊ OG地块

i嬲箔 CS2013-06扫鱼块

工业路南侧、镍都路西侧

工业用地

蜊 荩言帚 156.336亩

2014年

一肝
黛

蒹

窭

⒛14年 1月 7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

⒛13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4]46号 ),同意

唐河县征收 14。 3B5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4.080s公顷),作为唐河县⒛13

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4年 4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3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4]∞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 14,⒛ 5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4。 ⒅08公顷),作

为唐河县⒛13年度第四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

收土地方案。

9、 Cs201⒊Oz地块

CS2013-∞
地 块

襞
≡芒“l

i滟
伏牛路南侧、唐升路两侧

工业用地

170.81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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刂黼 搐涮 ⒛14年

觏趱| ⒛12年 12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3]1318号 ),

同意唐河县征收文峰办事处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邢庄社区邢庄组等 7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8,妁0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5.4945公 顷),作为

唐河县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

土地方案。

⒛14年 4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o14]70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文峰办事处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邢庄社区邢庄

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8,⒆ 0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5.⒆45公顷),

作为唐河县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

征收土地方案。

10、  CS2013-03地 彦 赶

CS2013-03扫

鱼

彦 太

∷唼I`罩 兴达路南侧、星江路东侧

工业用地

鞔 181.5315亩

2014年

髹
髁 瞿

··Ⅷ

一韪
鬟

⒛12年 12月 1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3]1318号 ),

同意唐河县征收文峰办事处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邢庄社区邢庄组等 7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8.翎0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5.⒆45公顷),作为

唐河县 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

土地方案。

⒛14年 ‘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014]⒛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文峰办事处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邢庄社区邢庄

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8,⒆0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5。 ⒆45公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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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i|1|+乒|作为唐河县 ⒛13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

l征收土地方案 。

11、 C叼01⒊Os地块

|旺决径琊 CS2013-05朔
土 彦 起

位∴∷置 工业路北侧、镍都路西侧

工业用地

储备∴面积∷ 71.583亩

储∷箪苎婶∷呷∴回 ⒛14年

驷 扌晖

哪

i⒒

⒛14年 1月 7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

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4]47号 ),同意

唐河县征收 16.513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5.5946公顷),作为唐河县⒛13

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 l在 年 4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o14]71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 16.513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5.5946公 顷),作

为唐河县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

收土地方案。

12、  CS2013-07地 占廴

∶锪 CS2013-07地块

星江路东侧、兴隆路南北两侧

∶ 工业用地、道路用地

|獬肯:Ⅰ 48.048肩
苜

2or4 +
⒛14年 1月 7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

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4]47号 ),同意

唐河县征收 16.513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5.5946公 顷),作为唐河县⒛13

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4年 4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o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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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J!膏扌 H号 ),同 意唐河县征收 16.5137公 顷的土地 (其 中耕地 15.59娟 公顷 ),作

l饣早?景 :013年
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

I∷∶
=∵

l!丬 收土地方案。

13、  CS2013-08朔 L块

CS2013-⒅
地 块

伏牛路南侧、日月潭路东侧

⒛14年 1月 7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县

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4]47号 ),同意

唐河县征收 16.513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5.5946公顷),作为唐河县⒛13

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4年 4月 1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o14]71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 16.513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5.5946公顷),作

为唐河县 ⒛13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

收土地方案。

l4、  CSG2013-01出岜块

社鼢 琳 :彗甘CS∞ 013-01地 块
伏牛路北侧、盛鼎路西侧

工业用地

w
〓 15亩

2014年

⒛14年 4月 2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2013年度第三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 [2o14]硐 5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刘马洼村张马洼组

等 1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1.19⒛ 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2.4125公顷),

作为唐河县⒛13年度第三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同意唐河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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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4年 5月 ⒛ 日,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三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⒛ 14h13号 ),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刘马洼

i司 村张马洼组等 12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31.1939公 顷的土地 (其 中耕地

可!112· 4125公顷 ),作为唐河县 ⒛ 13年度第三批城乡挂钩试点项 目建新区用地 ,

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

15、  CSG2013-13地 块

憋钭虾 CS∞01⒊ 13地块

盛居路南侧、唐飞路西侧

工业用地

|:苣}常帚菖±扌亭帚帚∶|!亠, 30亩
2014年

餮
⒛14年 5月 1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 [201钊 558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木北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0.⒛ 8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9.8311公顷),作为

唐河县 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

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4年 7月 1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 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⒛14h95号 ),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

村木北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0.zO8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9.8311

公顷),作为唐河县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同意

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16、 CsG2013-14地块

CSG2013-14地
块

工业路南侧、河顺路西侧

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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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鹂跏怼i 123.1215亩

催耸歼始燕匣 ⒛14年

翠
⒛14年 5月 1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 [2o14]558

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村木北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0.⒛ 8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9.8311公 顷),作为

唐河县 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

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4年 7月 1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⒛ 14h%号),同意唐河县征收城郊乡等 3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南张湾

村木北组等 5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10。 ⒛8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9.8311

公顷),作为唐河县 ⒛13年度第四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同意

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17、  Cs2012-07地 块

l鲡
艹

∷

△
Cs201207地块

伏牛路南侧、文峰路西侧、没良心沟两侧

工业用地、道路用地

105,84亩

⒛13年

黻 鼐

嗣 l滕

〓〓躔鹬
綦
〓米

⒛13年 6月 2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县⒛12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3]805号 ),同意唐

河县转用并征收滨河街道办事处等 3个街道办事处 (乡 )、 谢岗社区八里窑

十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8.阢弘公顷的土地(其中耕地 23.73gg公顷),

作为唐河县⒛12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

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唐河县要按照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豫政[2013]11号 )调整后的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标准落实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⒛13年 10月 15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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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zO12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013]243号 ),

同意唐河县转用并征收滨河街道办事处等 3个办事处 (乡 )、 谢岗社区八里

窑十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8.狁 54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3,7399公

顷),作为唐河县 ⒛12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唐河县国土资源局

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和补充耕地方案。唐河县要严格按照 《河南省人民政

l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 (豫政 [2013]l1号 )调整后的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及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地上

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 (宛政[2013]47号 )规定的标准落实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唐河县上述拟收储土地已列入

唐河县土地储备计划并已取得有关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需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六、南阳市南召县土地储备项 目基本情况

(一 )南召县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1、 南召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

本所律师经核查南召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南召县土储中心持有南召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2177阢 OB11Ⅱ ),名称:南召县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土地储备提供管理保障,土地收购储备,土

地收购储备资金管理运作;住所:河南省南召县中华路国土资源局院内;法定代

表人:田炳秀;经费来源:非财政补助;开办资金:27万元;举办单位:南召县

国土资源管理局;有效期自⒛16年7月 13日至⒛21年 7月 13日 。

本所律师认为,南召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

2、 南召县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根据南召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⒛∞年 9月 6日 出具的 《关于成立南召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的批复》 (召编 [2OO2]8号 ),同意设立南召县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该中心为股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国土资源局,核定事业编制 8名 ,经费实行

自收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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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⒛ 18年版 )〉 的

通知》 (自然资办函 [⒛ 18]503号 ),南召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己被列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茌11321,具备

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南召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且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

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各机构资格。

(二 )南召县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南召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申请资金计划

用于收储以下南召县 5宗地块,根据 《南召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召县 ⒛19年

度土地储备及供应计划的通知》 (召政文 [2018]354号 ),前述地块均己列入收

储计划;地块基本情况如下 :

1、  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地块

∷蝉 铘 ∷ 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地块

位
=i置

南召县城东滨河南路与新世纪大道东北角

酗 居̄住用地

∷嗲 ∴鳏 196.1835亩

|融醋奸琚籽面 2016年

k∶≡≡
=音

i; 饔

糕

⒛15年 12月 3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的批复》(豫政土 [2015]1261

号),同意南召县征收城郊乡董店村村委 13.0789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4.1875公 顷),作为南召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

目建新区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3月 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召县

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挂钩试点项目征收土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

[2016]42号 ),同意南召县征收城郊乡董店村村委 13.07gg公顷的土地 (其

中耕地 4.1875公 顷),作为南召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项目建新区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2、 ⒛ 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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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拯舅郫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地块

焦1髯 南召县经四路与和平路西北角

土∷地规划姓质 商业用地

!套|罩廴里尹?9{} 33.789亩

储备开嫦时囟 2018年

鳘
⒛18年 4月 27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 [2o18]“ 7号 ),同意南

召县转用并征收 9,7689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5.阢 80公顷),作为南召县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核减申请用地总面积 0,OO16公顷,同意县

国土资源局按核减后面积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耕地补充方案和征收土地

方案。

⒛18年 5月 30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宛政土 [2o18]阢 号),同意南

召县转用并征收 9,7689公顷的土地 (其 中耕地 5.阢 80公顷),作为南召县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核减申请用地面积 0.0016公顷,同意县国

土资源局按核减后面积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耕地补充方案和征收土地方

案。

2016年度第一批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区位地块

髁 ⒛16年度第一批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区位地块

南召县环城北路以南、人民东路以北

告砭擎龈 居住用地

帝鹬 40,96亩

∶孺鳘鞴墉帚璀 ⒛ 17年

蒹

!黢

捕

楸
ζ潦

黼

举

⒛17年 9月 2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入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区位的批复》 (豫政土[2017]735号 ),

同意南召县转用并征收 6,63睨 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7306公顷),作为

南召县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分批次建设用地区位调整方

案、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 11月 1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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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⒛16年度第一批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区位的批复》 (宛政土[2017]163号 ),

同意南召县转用并征收 6.6388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2.7306公顷),作为

南召县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定的分批次建设用地区位调整方

案、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在、 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地块

5、 2016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地块

地块名称 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地块

位∷置 南召县光明路以北、西环路以东 (临西环路 )

丰垫觌刘惟原 物流仓储用地

储备蔺积 74.8725亩

∷晴锘扦履墼埔 ⒛16年
艹

〓

i柠

一f

⒛16年 5月 10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6]584号 ),同意南

召县转用并征收 16.腿 9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2.gO48公顷),作为南召

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6年 6月 24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有关事宜的批复》 (宛政土[2o16]144号 ),

同意南召县转用并征收 16.龆 91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2。 ⒇48公顷),作

为南召县⒛15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

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辛鳎 ⒛16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地块

南召县环城北路以北

居住用地

12.四95亩

储
一
瘛 2017年

羹捎揍氢|蒂 ⒛17年 10月 ⒛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南召

县 ⒛16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7]783号 ),同意南

召县转用并征收 9.8302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7.59荃 5公顷),作为南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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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南召县上述拟收储土地已列入

南召县土地储备计划并已取得有关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需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七、南阳市桐柏县土地储备基本情况

(一 )桐柏县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1、 桐柏县土储中心的基本信息

本所律师经核查桐柏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桐柏县土储中心持有桐柏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

证第141133OO0315),名 称:桐柏县土地储备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土地储

备提供服务,负责县城内土地收购储各工作,筹措管理土地储备资金,负责储备

土地的招标、拍卖、信息服务等;住所:桐柏县城关镇八一路119号 ;法定代表

人:李晓华;经费来源:非财政补助;开办资金:138万元;举办单位:桐柏县

国土资源局;有效期自⒛15年3月 26日至⒛⒛年3月 26日 。

本所律师认为,桐柏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

2、 桐柏县土储中心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根据桐柏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⒛12年 6月 14日 出具的《桐柏县机构编制委

员会关于明确桐柏县土地储备中心主要职责和调整领导职数的通知》 (桐编

[2012]36号 ),明确了桐柏县土地储备中心的主要职责、人员编制及领导职数。

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⒛18年版 )〉 的

通知》 (白然资办函 [⒛ 18]5O3号 ),桐柏县土储中心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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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411330,具备土地储各

机构资格。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桐柏县土储中心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

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且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

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二 )桐柏县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桐柏县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申请资金计划

用于收储以下桐柏县 10宗地块,根据 《桐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桐柏县 ⒛ 19

年度土地储备及供应年度计划的通知》 (桐政 [2018]79号 ),前述地块已列入

储备计划;地块基本情况如下 :

1、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 宗地 1

2、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 宗地 2

理筇彗趑:∶÷ ⒛ 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 宗地 1

|蚪谭 以向庄村蔡营组、邓庄组、下学组、岳庄组,周庄村余庄组四周

置肛珈翔
,l±
赓 工业用地

∷睇 鲰 9.613亩

鲜鲈烈蛔 2017年
∶∴

`|_

⒛17年 6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70号 ),同

意桐柏县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向庄村蔡营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⒛.2313公 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7。 3g13公 顷),作为桐柏县⒛16年度第一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

氵‖i 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 宗地 2

氍‖|萋萧 以胡岗村胡岗组、张北组四周

工业用地

198.836亩

2017年

梨
⒛17年 6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县⒛16年度第一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豫政土[2017]470号 ),同

44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意桐柏县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向庄村蔡营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⒛.2313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7。 ⒛13公顷),作为桐柏县⒛16年度第一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3、 ⒛1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 宗地 2

在、 ⒛1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 宗地 3

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 宗地 1

∷地块:备称 ⒛1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 宗地 2

乍∶∷I罩 以向庄村蔡营组、尹西组四周

土∷地∷规划性∷质 仓储用地

储∷备∴面积∷ 50.127亩

储∷备∷开始时词 2017年

罂

⒛17年 6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69号 ),同

意桐柏县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向庄村尹营组等 8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⒛.732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2.1624公顷),作为桐柏县⒛16年度第二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地嘟 ⒛1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 宗地 3

钎 攉 以黄棚村大水湾组,周庄村新王庄组四周

韭鹇蛆垭J粪縻 工业用地

鹦 醒 工 247.647亩

型擀炳副 2017年
⒛17年 6月 15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6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7]469号 ),同

意桐柏县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向庄村尹营组等 8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⒛,7327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2.1624公顷),作为桐柏县 ⒛16年度第二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 宗地 1

以周庄村陡坡组、贺冲组、小刘庄组,西湾村南湾组、王老庄组、徐家棚组、

晏庄组四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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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规∷划性∷质 商业服务用地

储备∷面积 695.533亩

蟀∷斧尹∷箩舛卩 2018年

土∷地批厦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8]584号 ),同

意桐柏县征收城郊乡等 2个乡镇周庄村陡坡组等 7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46."16公顷的土地 (其 中耕地 7.32Os公顷),作为桐柏县 ⒛17年度第二

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征收土地方案。

6、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1

7、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2

地块名∷称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1

位:△置 以邵庄村仓房租,向庄村吴寨组四周

置钿掬悫舳 渍 住宅用地

磁岩i癫 12,565亩

馐备∷卉∷蛤时恂 ⒛18年

髀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85号 )9同意桐

柏县转用并征收 17.缌 39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3,5847公顷),作为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瞰 :雏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2

以邵庄村邵庄组四周

住宅用地

∴蘸礴彗i盘 24.934亩
⒛18年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8]585号 ),同意桐

柏县转用并征收 17.娴 39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3.龆47公顷),作为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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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 |乏环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3

传t焉i 以东环社区庵上组四周

±箩褶赳擎舅丬住宅用地

i畅衲 6.4216亩

储:备并始∷时∷间 ⒛18年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85号 ),同意桐

柏县转用并征收 17。 缌39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3.58娑7公顷),作为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8、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3

9、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4

10、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5

±it,± R/g鲭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4

∷噼 ‖ 以周庄村四周范围

工业用地

∷∷!∶∶:00;:i∶ ::il}{100|0 9.9225岿 苜

2018年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o18]585号 ),同意桐

柏县转用并征收 17.4839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3.5847公顷),作为桐柏

县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 宗地 5

醌 以周庄村四周范围

商业服务用地

84,9798渭 旨

⒛ 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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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ΞJ  ⒛18年 4月 13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桐柏

I=J县 ⒛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豫政土[2018]585号 ),同意桐

柏县转用并征收 17,鲳3g公顷的土地 (其中耕地 13。 龆47公顷),作为桐柏
iI=

l县
⒛ 17年度第一批城市建设用地,同意县国土资源局拟订的农用地转用方

‖|fJ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桐柏县上述拟收储土地己列入

桐柏县土地储备计划并己取得有关机关出具的土地征收批复 ,需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八、南阳市土地储备项 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 )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现

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OOO078563⒛ 12的

《营业执照》及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编号为 1101OO75的 《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二 )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OOOO41睨 0553Xg),

己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九、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

(一 )南阳市西峡县、唐河县等土储中心均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

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且已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然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机

构名录,具备土地储备机构资格。

(二 )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土地己取得河南省人民政府等有权机关出具

的土地征收批复,并己列入西峡县、唐河县、邓州市等所属市、县⒛19年度土

地储备计划,尚需进一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后续土地整理、储备工作。

(三 )为南阳市土地储备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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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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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⒛19年河南省南阳市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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